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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６

股票简称：中国软件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８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１８

号中软软件园

１

号楼

１６０９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傅强先生委托董事徐海和先生、独立董事王璞先生委托独立董事于长春先

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程春平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软香港）之子公司中软国际有

限公司（简称中软国际）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与卖方等相关方面签署了《股份收购协议》，拟有条件收购掌

中无限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ＭＭＩ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Ｉｎｃ

，简称掌中无限、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该项交

易对价分为购股价和获利能力对价，总对价不超过

９１００

万美元，具体则依据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盈利状况确定，按照现金加中软国际对价股份的方式分阶段支付。 本项交易不构成本

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项交易须获得中软国际股东大会的批准，且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获得本公司股东大

会通过，中软香港将在中软国际的股东大会上就本项交易议案投赞成票，否则将投反对票。

对掌中无限的收购将增强中软国际在移动互联应用方面的技术能力，扩大业务范围，改善业务结

构，从而为其成为移动运营商数据业务的核心供应商奠定基础。随着交易的实施，将稀释包括本公司子

公司中软香港在内的中软国际原股东的持股比例。

有关中软国际收购掌中无限的详情请见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收购资产公

告》。

本项议案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的需要， 拟同意子公司中软香港出售其持有的中软国际

２４５

，

３１５

，

１７３

股股票，并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市场情况，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择机办理出售股票的相关手续

（本次授权有效期

１

年）。 本项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中软香港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注册地为香港，注册资本

５７００

万港元，本公司持有其

９９．９９９４％

的股权。中软

国际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注册地为英属开曼群岛，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该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转至主

板，股票代码

０３５４

，目前已经发行了面值

０．０５

港元

／

股的普通股股票

１

，

０８１

，

２５５

，

３１４

股，优先股股票

１６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中软香港目前持有中软国际

２４５

，

３１５

，

１７３

股普通股股票， 占其已发行普通股股票总数的

２２．６９％

。 中软国际主要业务包括行业解决方案、自主软件的开发销售、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技术咨询、技

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以及软件外包等方面的业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按照境内会计准则调整， 中软国际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３０３

，

４０５

，

５９９．５７ １

，

４９４

，

２４１

，

４７９．２３

负债总额

６９１

，

４９７

，

５９４．８７ ７９６

，

４３９

，

１４９．８７

所有者权益

６１１

，

９０８

，

００４．７０ ６９７

，

８０２

，

３２９．３６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

，

１３５

，

６１８

，

７６８．６５ ７００

，

７１８

，

１４８．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６

，

７４４

，

０４１．２７ ４

，

１２６

，

７７９．０５

中软香港出售中软国际股票后，拟按有关规定不再将中软国际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尚未完成出

售的股票以金融资产入账，因此，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资产总额等指标将大幅下降，软件外包服务的

业务规模减小，对利润的影响将视出售股票的具体价格情况而定。 出售中软国际股票可收回本公司在

中软国际的投资收益，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发展自主软件产品、行业解决方案和服务等重点业务，控制投

资风险，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项议案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星期三）在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１８

号中软软件园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１

、关于同意子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

２

、关于同意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具体会议时间、地点详见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现将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三）会议地点：

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１８

号中软软件园

１

号楼

１６０９

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五）

（五）审议事项：

１

、关于同意子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

２

、关于同意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出席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登

记；

（

３

）外地股东也可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前书面回复进行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书面回复内容应包

括股东帐户卡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代表身份证复印

件）、股权登记日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联系电话、地址及邮编（受托人须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

托书），并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八）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１８

号中软软件园

１

号楼

１６０９

会议室

联系人：赵冬妹 邮政编码：

１０２２００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５０８６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１５０８６６１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会议决议；

２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的具体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零一零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有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６

股票简称：中国软件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９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近日获悉，本公司子公司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软香港）之

子公司中软国际有限公司（简称中软国际）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与卖方等相关方面签署了《股份收购协议》，

拟有条件收购掌中无限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ＭＭＩ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Ｉｎｃ

，简称掌中无限、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该项交易对价分为购股价和获利能力对价，总对价不超过

９１００

万美元，具体则依据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盈利状况确定，按照现金加中软国际对价股份的方式分阶段支付。

●

本项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本项交易须获得中软国际股东大会的批准，且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获得本公司股东

大会通过，中软香港将在中软国际的股东大会上就本项交易议案投赞成票，否则将投反对票。

●

对掌中无限的收购将增强中软国际在移动互联应用方面的技术能力，扩大业务范围，改善业务

结构，从而为其成为移动运营商数据业务的核心供应商奠定基础。随着交易的实施，将稀释包括本公司

子公司中软香港在内的中软国际原股东的持股比例。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近日获悉，本公司子公司中软香港之子公司中软国际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与卖方等相关方

面签署了《股份收购协议》，拟有条件收购掌中无限

１００％

股权。 该项交易对价分为购股价和获利能力对

价，总对价不超过

９１００

万美元，具体则依据掌中无限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盈利状况确定，按

照现金加中软国际对价股份的方式分阶段支付。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

子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同意中软国际有条件收购掌中无限

１００％

股权。

３

、本项交易须获得中软国际股东大会的批准，且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获得本公司股东

大会通过，中软香港将在中软国际的股东大会上就本项交易议案投赞成票，否则将投反对票。

二、交易双方

１

、出让方（卖方）

出让方为

ＩＤ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ＩＩ

，

Ｌ．Ｐ．

、

ＢｌｕｅＲｕ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

Ｌ．Ｐ．

等掌中无限的法

人和自然人股东。

上述出让方与中软国际及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２

、收购方（买方）

中软国际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注册地为英属开曼群岛，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该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转至主板，股票代码

０３５４

，目前已经发行了面值

０．０５

港元

／

股的普通股股票

１

，

０８１

，

２５５

，

３１４

股，优先股股票

１６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中软香港（本公司持有其

９９．９９９４％

股权）目前持有其

２４５

，

３１５

，

１７３

股普通股股票，占中软

国际已发行普通股股票总数的

２２．６９％

。 中软国际主要业务包括行业解决方案、自主软件的开发销售、与

信息技术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以及软件外包等方面的业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按照境内会计准则调整， 中软国际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３０３

，

４０５

，

５９９．５７ １

，

４９４

，

２４１

，

４７９．２３

负债总额

６９１

，

４９７

，

５９４．８７ ７９６

，

４３９

，

１４９．８７

所有者权益

６１１

，

９０８

，

００４．７０ ６９７

，

８０２

，

３２９．３６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

，

１３５

，

６１８

，

７６８．６５ ７００

，

７１８

，

１４８．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６

，

７４４

，

０４１．２７ ４

，

１２６

，

７７９．０５

三、交易标的

１

、交易标的为掌中无限

１００％

股权。

该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２

、标的公司掌中无限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注册地为英属开曼群岛，其主营业务定位于移动互联领域

的商业策划、咨询、服务以及相关产品研发、测试和销售，满足客户在即时通讯、社交网络和数码应用时

的相关需求。

３

、掌中无限的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目前状况 购股权全部行权后

股票数 股比 股票数 股比

ＩＤ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ＩＩ，

Ｌ．Ｐ．

９，５７１，１２１ １８．２９％ ９，５７１，１２１ １７．０５％

ＢｌｕｅＲｕ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Ｌ．Ｐ． ９，４０４，５３３ １７．９７％ ９，４０４，５３３ １６．７５％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Ｖ， Ｌ．Ｐ． ３，５３６，１８２ ６．７６％ ３，５３６，１８２ ６．３０％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Ｖ Ｕｎｉｔ Ｔｒｕｓｔ ４３５，５５５ ０．８３％ ４３５，５５５ ０．７８％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 Ｂａｙｖｉｅｗ Ｖ， Ｌ．Ｌ．Ｃ． １３３，５２６ ０．２６％ １３３，５２６ ０．２４％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Ｆｕｎｄ Ｖ， Ｌ．Ｐ． ２，２１０，５２７ ４．２２％ ２，２１０，５２７ ３．９４％

Ｗｉｓｅｋｉｎｇ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９９９，７００ ５．７３％ ２，９９９，７００ ５．３４％

Ｒｉｃｈ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Ｌｔｄ．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Ｎｅｗ Ｓｎｏ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

Ｌｏ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９．５６％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ＮｅｗＳｋ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４，０３５，５９４ ２６．８２％ １４，０３５，５９４ ２５．００％

ＧＡＯ ＪＩＡＮ １，０００，３００ １．９１％ １，０００，３００ １．７８％

毛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员工购股权行权股票

（ＥＳＯＰ） － － ３，８１５，３３９ ６．８０％

合计

５２，３２７，０３８ １００％ ５６，１４２，３７７ １００％

４

、 根据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按照香港财务报告准则作出调整， 掌中无限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５７

，

２２０

，

２５５ １６２

，

６３０

，

６８６

负债总额

４３

，

８０９

，

３９９ １５

，

９８９

，

１１３

所有者权益

１１３

，

４１０

，

８５６ １４６

，

６４１

，

５７３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５９

，

１８５

，

３６１ ４３

，

４１５

，

４８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８

，

２２２

，

６７８ ２１

，

４２８

，

３８３

５

、定价情况

本项交易的总对价不超过

９１００

万美元，系在考虑了经预测的标的公司历史上的业绩表现、及

２００９

年较

２００８

年业绩有较大幅度增长、且考虑到交易将带来的业务前景和收益等多项因素的基础上，经公

平协商确定。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收购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合同主体

（

１

）中软国际（作为买方）

（

２

）售股股东（作为卖方）

（

３

）掌中无限（标的公司）

（

４

）蒋晓海（作为卖方代表）

２

、交易价格

交易总对价不超过

９１００

万美元，由购股价和获利能力对价（如有）组成，具体依据掌中无限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盈利状况确定。

（

１

）购股价：

４５５０

万美元

（

２

）获利能力对价（如有）

该部分对价需依据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盈利状况确定，其业绩指标（经审计

后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美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起始指标

６３０ ７００ ９１０

业绩指标

７００ ９１０ １１８３

若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后净利润达到当年起始指标，则追加获利能力对价

９１０

万美元； 若

２０１１

年

和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后净利润均高于当年业绩指标，则两年均各自追加获利能力对价

１８２０

万美元；若

２０１１

年

和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后净利润处于起始指标和业绩指标之间，则当年追加的获利能力对价

＝

（实际业绩

－

起

始指标）

／

（业绩指标

－

起始指标）

＊

当期全额获利能力对价；若标的公司三年内审计后净利润未达到起

始指标，则不支付获利能力对价。

３

、支付方式及期限

（

１

）购股价支付

购股价

４５５０

万美元按照现金

＋

中软国际对价股份的方式支付，其中

５０％

以

２２７５

万美元现金的方式支

付，另

５０％

以

１．６

港元

／

股的价格向卖方发行价值

２２７５

万美元的中软国际对价股份的方式支付。

购股价支付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在满足协议规定相关条款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

（

２

）获利能力对价（如有）支付

各阶段追加的获利能力对价按照现金

＋

中软国际对价股份的方式支付， 其中对价股份占各阶段获

利能力对价的比例分别为

５０％

、

５０％

、

１００％

。 获利能力对价第一笔（如有）的对价股份的发行价为

１．６

港元

／

股，其余各阶段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根据掌中无限董事会批准其各年度财务报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中软国际

的平均收盘价确定。

获利能力对价（如有）在掌中无限董事会批准其各年度财务报告并得到中软国际认可后

１０

个工作

日内支付。

４

、收购所需的主要先决条件

（

１

）香港联交所批准首次对价股份发行条件；

（

２

）协议所载的声明和承诺于实施时均为真实和正确；

（

３

）协议各方已完全履行和遵守收购事项所有文件所载的协定、责任和条件；

（

４

）买方收到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证明协议所示相关条款得到执行；

（

５

）标的公司的优先股需按买方的要求转为普通股；

（

６

）标的公司及其附属分支机构的公司章程需完成其法定的修订。

５

、违约责任

如任何一方存有违反其在协议中相关的陈述、保证与承诺条款的，则应赔偿其他方因此遭受相应

的经济损失。

（注：上述协议内容系为方便投资者阅读，由相关协议书（英文）翻译并整理而成，如有歧义，以原文

为准）

（二）资金来源

中软国际购股价的现金支付由中软国际内部资金解决，获利能力对价（如有）的现金支付，以中软

国际债务融资方式解决。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对掌中无限的收购将增强中软国际在移动互联应用方面的技术能力，扩大业务范围，改善业务结

构，从而为其成为移动运营商数据业务的核心供应商奠定基础。

随着交易的逐步实施，将稀释包括本公司子公司中软香港在内的中软国际原股东的持股比例。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 《

ＳＨＡ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ＯＦ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ＭＭＩ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ＩＮＣ

、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Ｒ． ＸＩＡＯＨＡＩ

ＪＩＡＮＧ ＡＳ ＳＥＬＬＥＲＳ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

２

、 《

ＭＭＩ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ＩＮＣ． ＡＵＤＩＴ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Ｎ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ＥＮＤＥＮ ３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

３

、 《

ＭＭＩ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ＩＮＣ． ＡＵＤＩＴ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Ｎ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 ＴＯ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

》；

４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１７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王桥路

９９９

号上海中邦商务酒店

２

楼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任国权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为

５６７

，

４０２

，

５９６

股。

１

、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７６

人， 代表股份

２４１７６１９４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６１％

；其中参加会议的

Ａ

股股东代表

６２

人，

代表股份

２４０６３４３９２

股，占

Ａ

股总股本的

５３．８６％

；参加会议的

Ｂ

股股东代表

１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２７５５１

股，占

Ｂ

股总股本的

０．９３％

。

２

、出席现场会议并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８６０１５０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０５ ％

。

３

、参加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人数

５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１６０４３８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５６％

。

三、提案审议情况

１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２４１７６１９４３ ２４０５４８４１０ ５４０９０５ ６７２６２８ ９９．５０

Ａ

股股东

２４０６３４３９２ ２４００２５０８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３７００ ９９．７５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５３００ ５９８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２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的议案（本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４４００５ ６７４５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９７０５ ７４６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

、关于修订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

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２．２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４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５

定价价格及定价原则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５５００５ ６６３５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５０７０５ ６３６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６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７

募集资金用途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９

关于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４

、《关于公司与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

补充合同

＞

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７９０５ ６８０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３６０５ ８０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全体股东

２４１７６１９４３ ２４０５４４８１０ ５３７９０５ ６７９２２８ ９９．５０

Ａ

股股东

２４０６３４３９２ ２４００２１４８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９３００ ９９．７５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四、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立灏先生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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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

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在公司深圳总部、北京、上海、厦门、石河子

召开。 应到董事

１４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副董事长雷凡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

董事长侯为贵先生行使表决权；副董事长谢伟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董事

董联波先生行使表决权；董事张俊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董事史立荣先生

行使表决权； 董事何士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已书面委托董事史立荣先生行使表决

权；独立董事魏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陈乃蔚先生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设立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６５０

万元与深圳市和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康公司”）共同设

立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１．

拟定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实际注册名称为准）

２．

公司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科苑路东

５５

号

４．

经营范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发起设立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咨询；主管机关批

准的其他业务（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范围为准）。

５．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出资方式：股东首批各出资

４０％

，其余资金各股东将在

２

年内缴足。

７．

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名称、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人民币万元

）

出资比例

中兴通讯

１

，

６５０ ５５％

和康公司

１

，

３５０ ４５％

８．

对所投入资金的使用计划：各方投入的资金将用于股权投资及日常运营等。

９．

决策层与管理层的人事安排： 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构

成，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构成，公司总经理由董事会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免。

董事殷一民先生因担任关联方和康公司执行董事， 在本次会议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说明：本公司董事殷一民先生兼任和康公司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和康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中兴通讯与深圳市和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该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

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有关详情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参与认购中兴创投基金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一）在满足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及中兴创投基金合伙协议

签署的前提条件下，同意公司出资

３

亿元人民币参与认购中兴创投基金，中兴创投基金的基本情况暂

定如下（以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内容为准）：

１．

基金名称：中兴创投基金（暂定名，以工商登记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２．

基金规模：人民币

１０

亿元；

３．

经营期限：

５＋３

年；

４．

基金募集方式与对象：面向特定投资者定向募集，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

５．

基金投资方向：投资于受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与经济结构转型相关的高增长行业中的细分

市场龙头，以

ＴＭＴ

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投资比例不少于

７０％

；

６．

基金合伙人：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兴创投基金唯一普通合伙人，其他

投资者均为有限合伙人；

７．

基金运作机制：采用市场上的通行做法，委托管理人对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委托托管人对账

目进行投资监督。

（二）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就 公司参与认购的

中兴创投基金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有关详情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本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

就中兴创投基金的发起设立及本公司实际认购情况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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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公司 ”或“中兴通讯”：指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和康公司 ”：指深圳市和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指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上市规则》”：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１．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简述

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同时充分发挥中兴通讯的专业与资源优势。中兴通讯拟与和康公司共同投

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创业投资基金的募集与管理，中兴通讯、和

康公司持有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份比例分别为

５５％

、

４５％

。 根据《深圳上市规则》本次共同

投资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同时，中兴通讯拟出资

３

亿元人民币参与认购中兴创投基金，根据《深圳上市规则》该项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

２．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董事殷一民先生兼任和康公司执行董事，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三）项规定

的情形，和康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据此，本次共同投资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行为构成了《深圳上市规则》界定下的关联

交易。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殷一民先生

因担任关联方和康公司执行董事，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对公司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事项

进行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４．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对公司设立中兴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兴通讯与深圳市和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的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事项，符合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该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５．

其他说明

鉴于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不足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上市

规则》，该等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关联方及其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除本公司外，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协议的其他主体为和康公司，和康公司基本情

况如下：

１

、法定代表人：殷一民

２

、注册资本：

３

万元人民币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５

、住所：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科苑路东

５５

号

６

、主营业务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保险、人才中介及其它

限制项目）。

７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殷一民先生兼任和康公司执行董事，和康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

《深圳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８

、本公司董事殷一民先生持有和康公司

２２％

的股份。

三、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１

，

６５０

万元与和康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专门进行创业投资基金的募集与管理，该拟设立的公司情况如下：

８．

拟定公司名称：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实际注册名称为准）；

９．

公司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注册地：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科苑路东

５５

号；

１１．

经营范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发起设立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咨询；主管机关批

准的其他业务（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范围为准）；

１２．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３．

出资方式：股东首批各出资

４０％

，其余资金各股东将在

２

年内缴足；

１４．

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名称、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人民币万元

）

出资比例

中兴通讯

１

，

６５０ ５５％

和康公司

１

，

３５０ ４５％

８．

对所投入资金的使用计划：各方投入的资金将用于股权投资及日常运营等；

９．

决策层与管理层的人事安排：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构成，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构成，公司总经理由董事会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免；

１０．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

露日，本公司与和康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０

元。

（二）拟认购中兴创投基金的基本情况

中兴通讯拟出资

３

亿元人民币参与认购中兴创投基金，中兴创投基金的基本情况暂定如下（以最

终签署的合伙协议内容为准）：

８．

基金名称：中兴创投基金（暂定名，以工商登记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９．

基金规模：人民币

１０

亿元；

１０．

经营期限：

５＋３

年；

１１．

基金募集方式与对象：面向特定投资者定向募集，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

１２．

基金合伙人：深圳市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兴创投基金唯一普通合伙人，其他

投资者均为有限合伙人；

１３．

基金投资方向：投资于受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与经济结构转型相关的高增长行业中的细分

市场龙头，以

ＴＭＴ

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投资比例不少于

７０％

；

１４．

基金运作机制：采用市场上的通行做法，委托管理人对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委托托管人对账目

进行投资监督。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中兴通讯、 和康公司以现金方式各自出资人民币

１

，

６５０

万元、

１

，

３５０

万元， 出资比例分别为

５５％

、

４５％

。 股东首批各出资

４０％

，其余资金各股东将在

２

年内缴足。 各出资方按照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享有

相应的权利及义务，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本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且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

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中兴创投基金的唯一普通合伙人）为中兴创投基金管理平台，通过

该平台，开拓融资渠道，并利用外部资源，发挥中兴通讯内部优势，充分整合通讯行业产业链条，促进

本公司主业发展，并通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有效联动，进行资产管理，获取收益。公司参与认购中

兴创投基金可获取相关行业细分市场的超额收益、提升主业竞争力。

本公司上述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集中在资金募集方案和项目投资上。 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将参照投资行业的制度规定，建立健全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充分评估投资项目风

险。

六、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投资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参与认购中兴创投基金， 将进一步优化本公司的

对外投资结构，获取相关行业细分市场的超额收益，提高本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拓展新的利润增长

点。 本公司董事均认为此项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未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对公司设立中兴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兴通讯与深圳市和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中兴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该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

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八、后续事宜

本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就中兴创投基金的发起设立及本公司实际认购情况及时公告。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的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６２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２

名董事在公司

本部现场表决，

７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参与竞买南京市

ＮＯ．２０１０Ｇ３１

号地块的议案》；

同意由下属公司南京中晟置业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

程序参与南京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

动。

南京市

ＮＯ．２０１０Ｇ３１

号地块由地块

１

和地块

２

构成， 占地面积共

６６８９５

㎡（折合

１００．３４

亩），容积率（地块

１≤３．５

，地块

２≤１．８

，平均

≤

２．６２

），建筑密度（地块

１≤４５％

，地块

２≤２５％

），绿地率（地块

１≥

２０％

，地块

２≥３５％

），土地用途商业金融业，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年

限住宅用地

７０

年，商业用地

４０

年。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二、《关于参与竞买湛江赤坎区

ＰＧＣ２０１０００２

号地块的议

案》；

同意由全资子公司荣盛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

定及法定程序参与湛江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活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６

号：土地使用权及股权竞拍事项》的规定，公司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缓披露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中有关土

地使用权竞买的事项。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Ο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６３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２

名董事在公司

本部现场表决，

７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参与竞买湛江赤坎区

ＰＧＣ２０１０００２

号地块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上述决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广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加了湛江市国土资

源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动， 以

４３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的价格取得了湛江市赤坎区

ＰＧＣ２０１０００２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湛江赤坎区

ＰＧＣ２０１０００２

号地块占地面积

８２４２９．２６

㎡ （折合

１２３．６４

亩），其中地块

１

占地面积

３２

，

１７３．２３

㎡（折合

４８．２６

亩），地块

２

占地面积

４６

，

３６１．３３

㎡（折合

６９．５４

亩），，容积率（地块

１≤３．０

，地块

２≤２．８

），建筑密度（地块

１≤２５％

，地块

２≤２２％

），绿地率（地块

１≥

３５％

，地块

２≥３５％

），土地用途商服、住宅用地，出让年限住宅用地

７０

年， 商业用地

４０

年。 另外规划福田路占地面积

３

，

８９４．７

㎡ （折合

５．８４

亩）。

备查文件：湛江市土地与矿业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交易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８

股票名称：

＊ＳＴ

三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５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兴业银行案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因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下称“兴业银行济南分行”）、三联家电配送中心有限

公司（下称“三联配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的具体内容请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５

月

８

日、

７

月

１８

日、

８

月

２９

日、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０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不服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山东省高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做出的

（

２００８

）鲁商终字第

４０４

号《民事判决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下称“最高院”）提请再审。

近日， 公司收到最高院下发的 《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

（【

２０１０

】民申字第

０１２９０

号），最高院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正式受理公

司对上述案件的再审申请，并已立案审查。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

将密切关注该案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８

股票名称：

＊ＳＴ

三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６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的通知，并于

９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 应参会董事七

名，实际参会董事七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俊洲先生召集、主持，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济南联通开展合作业务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手机业务规模及公司品牌影响力，公司拟与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下称“济南联通”）开展深层次

的业务合作。 合作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模式为公司进驻济南联

通自有营业厅，即公司在济南联通自有营业厅开设销售卖场，进行

２Ｇ／３Ｇ

终端及配件、手机美容和软件下载等通信类产品的销售；第二

种模式为公司承租经营济南联通自有营业厅，即公司承租济南联通

自有营业厅的经营权，不仅可以进行

２Ｇ／３Ｇ

终端及配件、手机美容和

软件下载等通信类产品的销售，而且可受理济南联通自营营业厅的

自然受理和客户经理代办业务（济南联通按照本公司或上级单位规

定只能自营营业厅受理的业务除外）。 具体每一个营业厅的合作模

式将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协商后确定。 针对上述合作业务，公

司董事会同时作出如下授权：

１

、 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济南联通就合作方案进行谈判并签署相

关的《合作协议》；

２

、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济南联通业务合作相关的工商登记

等手续。

特此公告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